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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壘分明下的談判 

【明 報專訊】曾幾何時，如果社會上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情，又或者出現了什麽難以和解

的爭議，政府只要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聲稱對事情深入了解、調查，便能調解矛 盾，

就算不一定能夠將問題解決，也起碼可以將爭論冷卻下來，暫時平息各界的爭議。相似的

情况，若發生在一些重要機構之上，亦會應用同類的處理手法。那是這 個社會曾經有過

的一種抗逆力、復原力，當遇上困難的時候，能以原有的制度資源來回應難題。當然，我

們沒有必要把昔日那種抗逆力、復原力過分誇大、神話化； 以前出現矛盾、衡突也不一

定能得以化解、解決，而結局更不一定是「皆大歡喜」的。不過，話雖如此，事情很少會

就是爛攤一個，又或者爭論不休，而是多多少少 可以在適當的時機下，把問題暫時畫上

一個句號，有個（儘管只是暫時性的）終結。相對而言，現在的情况確實令人難以樂觀。

而對於這個社會的抗逆力、復原力的 弱化的趨勢，特區政府顯得束手無策。 

 

社會嚴重分歧 應如何處理衝突？ 

很多人覺得這是社會出現 了嚴重分裂之後的後果——兩大陣營各走極端，基本上再無對

話的空間。這種說法當然有它的道理，但兩陣對峙的形態，久而久之早已成為大家都認知

的事實，而且 也可以說是成為了（雖然我們並非樂於見到這種社會發展趨勢）社會現實

的一部分，我們再不可以單憑拋出「社會分裂」4 個大字，便輕輕將問題帶過，以此作為

藉 口而不進入問題。面對這樣的一種新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生態，我們需要以目前的社會

條件為參考基礎，提出一些新的問題：究竟在面對一個存在嚴重分歧的社會時， 我們應

該如何處理衝突？以怎樣的手法來化解矛盾？如何建立新的制度秩序？所謂按既定程序辦

事，其實已不足以回應爭議的內容和當事人的期望。在新的環境裏， 我們需要新的處理

分歧、矛盾的程序、方法。 

我們必須明白，今天在香港發生任何爭議，都會有以下幾點特點：一是正反雙方各 有強

烈的意見，各不認同對方的論點，彼此不容易尋找妥協的空間（或者他們也不打算妥

協）。二是承接着以上一點，也不容易尋找一個調停人。所謂（在正反雙方 眼中）的中

間或中立人士，並不容易物色。三是矛盾、衝突所涉及的社會層面一般都相當廣泛，在衝

突的發展過程之中，不斷會出現新的議題，不易將問題聚焦於一 兩點之上（所以要收窄

分歧，往往是談何容易）。四是通常由於爭持不下，雙方的接觸轉為主要以行動的形式表

現出來，而不是各自繼續將立場說明。這樣發展下 去，爭論的內容變得有點模糊，而更

多的注意轉移到言語上的衝突或行動過程中所產生的摩擦。參與其中的社會人士不一定想

看到這樣的發展，但在現實環境裏，這 又往往是行動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行為邏輯，非

個別人士的主觀意願所能扭轉。 

在這樣的情况下，重提按既有程序辦事（例如將 問題交回重新審議），肯定不會縮減分

歧，令對抗的關係有所紓緩。說得直接一點，現在是連既定程序的公信力亦受到懷疑，所



以必須在現有的渠道以外另立新的議 論場所。而假如能夠搭建新的議論渠道、場所，雙

方進入新一回討論之前，必須在某些基本問題上表明立場。以往我們對此沒有什麼要求，

而且單純地以為在談判的 過程之中，可以找到妥協點，並同時產生新的共識。今天，我

們必須明白，正反雙方南轅北轍，基本上不會有彼此都認同的共識可言。他們有機會達成

的，只是一次 討價還價中交換而已。但要成功達成妥協，就必須雙方都為此而有所準

備。假如一方認為一切都屬於原則性的問題，沒有議價的空間，那根本就毋須繼續對話，

乾脆 以政治動員力的正面交鋒，看看哪一方有更多的支持，來決定事情的結果。這聽起

來好像全無修飾可言，很快便到攤牌的階段，但這可能較諸兜兜轉轉，假裝大家還 在嘗

試尋求妥協空間來得實際（起碼可以節省一點時間）。 

大家何不直接一點？ 

我想說的 是，在這個壁壘分明的政治環境裏，大家何必不來得直接一點呢！將可以談的

跟從來沒有想過可以討論的區分開來，前者是談判、討價還價，是多一點還是少一點的 
問題，雙方各自盤算，各想取得對自己最為有利的結果。在這類問題上，大家可以嘗試在

不同方面想辦法，令事情得以（至少是暫時的）解決。考慮什麼新的程序 （包括參與人

士的數目、代表性等），都是有可能的，重要的是大家都是朝着尋找一個具體的解決方案

出發。 

至於後者，那是價 值取向上的、終極的分歧，其實在大部分政治制度下均難以處理，而

在目前的香港社會就更加困難。在短期之內，連拉近距離都有困難，就更遑論真的進行對

話了。 但認清彼此的期望與要求，這至少有一點好處，就是既然彼此只想各自表述時，

便毋須假裝有什麼談判的誠意。而對方亦無謂惡言攻擊，事關雙方想做的，都是申明 立
場，既不想讓步，也不打算說服對手。企硬的，只有以鬥企硬的方式解決。 

需接受社會衝突的存在 

以 上討論不在於什麼是好、什麼是壞，而是承認社會衝突已成為了香港社會的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都需要接受它們的存在。只講「想當年」， 不是香

港的抗逆力、復原力的表現。相反，承認它們的存在，將它們計算在生活成本之內，令自

己不受它們影響，是抗逆、復原的一種（至少是其中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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